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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屏公司（帽子峰林场）改革历史遗留问题

相关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有林场改革方案>

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发〔2015〕6 号）、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林场改革方案》（粤

发〔2015〕9 号）等文件精神和省、市政府关于国有林场改

革工作部署，为保障南雄市国有林场改革富余职工待遇，推

进我市国有林场改革，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对我市国有林场

改革后富余人员工资、社保进行财政兜底负担。

（二）项目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3 年度，项目共投入资金 1300 万元，实际支出

1300.00 万元。

（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南雄市山门林场、南雄市泷头林

场（含角湾分场）、南雄市帽子峰林场等三个国有林场富余

人员的职工工资、社保医保费用和其他相关的人员费用。

根据南雄市人民政府《南雄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南雄市

国有林场改革实施细则的通知》（雄府函〔2018〕63 号）、



南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 1 月 12 日印发的《关

于国有林场改革人员工资核定的意见》，对符合条件的人员，

参照公益事业单位人员待遇标准。

（四）绩效目标

保障国有林场 2023 年 1-12 月管护人员费用预算，加强

国有林场的发展，促进林地林木可持续发展。

（五）项目自评情况及绩效指标分析

项目自评总分 99.5 分，自评等级为优，具体如下：

1.投入自评情况

资金到位、支付及时，支出程序规范，无截留、挤占、

挪用项目资金情况。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能及时汇

报、及时解决。年度投入 1300 万元，实际支付 1300 万元吧，

资金使用率 100%，使用效率良好。本项得分 20 分。

2.过程自评情况

项目实施根据上级政府统一部署，我市结合实际情况制

定实施细则。保障机制完整，在项目实施前，我局制定解决

国有林场改革资金方案、核实人员情况和根据人社局意见核

对人员待遇标准，并获得市政府批准。

2023 年 1-12 月根据事前核实人员人数，参照公益一类

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福利水平发放和缴纳帽子峰林场、国营泷

头林场、国营山门林场等三个国有林场工作人员的工资、社

保等。资金支付及时、未超出预算，本项得分 40 分。



3.效益自评情况

本年度投入项目资金 1300 万元，实际支付 1300 万元，

保障了三个国有林场 2023 年 1-12 月管护人员费用和林场的

正常运作，达到预期效益；保障人员满意度 95%。本项得分

39.5 分。

综上所述，翠屏公司（帽子峰林场）改革历史遗留问题

相关资金绩效自评分为 99.5 分。

二、绩效表现

2023 年度，为保障我市南雄市山门林场、南雄市泷头林

场（含角湾分场）、南雄市帽子峰林场等三个国有林场改革

后富余人员的人员经费，市级财政资金投入项目 1300 万元，

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遵照预算进行，无资金挪（借）用、超

标等现象。受保障职工人数超过 699 人，其中，除对在岗职

工参照相关规定标准发放工资、购买社医保外，对改革前、

后离退休人员、待岗人员，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

放离退休费、生活补助，切实做到应保尽保。

三、存在不足及改进意见（计划）

（一）项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设置存在瑕疵

本项目在填报 2023 年度项目入库表时，所设置的绩效

目标仅设置总体目标，未设置阶段性目标；产出指标未设置

质量指标。后续将加强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

学习，按照相关要求设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



（二）满意度调查力度不足

未对受保障职工、离退休人员开展受保障职工满意度调

查。因我局人员有限，未能抽出人力对受保障职工、离退休

人员等进行问卷调查，目前满意度指标根据是否收到受保障

职工、离退休人员的投诉意见情况自评，评价结果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后续在条件允许情况下设置合理的调查计划，按

月或季度持续发放一定比例的调查问卷，调查各个时段受保

障人员的满意度情况，听取群众对国有林场改革的意见。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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